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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老年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负责业务管理、法

规司负责统筹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浙江医院、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盛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海淀医院、航天中心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建业、赖蓓、陈慧平、谌永毅、陈新宇、王玉梅、宁晓红、秦苑、易忠、张

鹏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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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安宁疗护病区设置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老年安宁疗护病区设置的基本要求、人员配置、床位要求、设备配置和质量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医养结合机构的老年安宁疗护病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33169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设施设备配置

WS/T 510 病区医院感染管理规范

WS/T 653 医院病房床单元设施

YY/T 0003 手动病床

YY 9706.252 医用电气设备 第2-52部分：医用病床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专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安宁疗护 hospice care

以终末期患者及患者家属为中心，以多学科协作模式为患者提供躯体、精神心理、社会等方面的整

合照护和人文关怀服务，减轻患者的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

离世，以达到逝者安详、生者安宁的目的。

3.2

老年安宁疗护病区 geriatric hospice care ward

以老年终末期患者为中心，采用多学科团队协作模式，缓解其身体和精神心理的痛苦，提供症状控

制、舒适照护、精神心理慰藉、社会支持等服务，使其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为患者家属及照护

者提供支持和哀伤辅导，提高老年终末期患者生命质量的医疗单元。

3.3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advance care planning

支持任何年龄或健康阶段的成年人分享其个人价值观和生活目标，明确未来医疗和护理的目标和偏

好，与家属和医护人员进行讨论，并适时记录这些偏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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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病区配置

4.1 机构要求

4.1.1 遵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并参照《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国卫医

发〔2017〕7 号）进行建设。

4.1.2 可开设老年安宁疗护病区，以多学科整合管理的方式提供安宁疗护服务。

4.2 环境要求

4.2.1 应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储运的区域。

4.2.2 室内空气应符合 GB/T 18883 的规定。

4.2.3 室内噪音应符合 GB 3096 的规定。

4.2.4 服务对象离开老年安宁疗护病区后，所处环境应进行终末消毒处理。

4.2.5 室内环境应符合 GB/T 33169 的规定。

4.2.6 室内灯光照度应符合 GB/T 50034 的规定。

4.2.7 可增加人文环境配置。

4.3 建筑要求

4.3.1 建筑及设施的设计与设置，灭火器设置应符合 GB 50140 消防配备要求，适老化病房建筑设计符

合 GB/T 33169 的规定 。

4.3.2 无障碍设计应符合 GB 55019 的设计要求，布局应满足环境卫生学的监测，符合 WS/T 510 规定，

做到分区明确、洁污分开、标识清楚的基本要求。

4.3.3 公共区域应设有明显标志，图形符号与标志的使用和设置应符合 GB/T 10001.9 的相关要求，标

志应清洁，保持清晰和完整。

4.3.4 设施配置应符合安全、舒适、温馨的原则。根据服务对象活动能力与视觉需求安置设施物品，

如：适宜的康复器具，多人间宜配备帷幕或隔帘，专门的安宁疗护服务区域，走廊设备带等。

4.4 内部配置要求

4.4.1 区域配置

应配置病房、医务人员办公室、护士站、治疗室、处置室；可配置谈心室、关怀室、配膳间、沐浴

间、卫生间和多功能活动室等功能区域。

4.4.1.1 谈心室

供专业人员（安宁疗护团队成员）与患者/患者家属/委托代理执行人进行交流用。宜选用暖色调，

配置沙发等。

4.4.1.2 关怀室

根据民俗、传统文化需要、尊重民族习惯的要求，可配置关怀室，供患者及患者家属/照护者选择

使用。

4.4.1.3 配膳间

可配置配膳间，配备相关食物简易加工的设备，供患者及患者家属/照护者准备食物时使用。

4.4.1.4 沐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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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置沐浴间及配备沐浴床、助浴床（椅）或助浴设备、移动患者设施及安全设施。如：扶手、紧

急呼叫装置。

4.4.1.5 卫生间

应配置公共卫生间，供洗漱、如厕用。每间病房应配置独立卫生间，配备紧急呼叫装置，地面应满

足无障碍、易清洗、不渗水、防跌倒、防滑等安全要求。

4.4.1.6 多功能活动室

供患者及患者家属/照护者开展小型活动或医患互动的区域,活动区域两侧应设扶手，房门应方便轮

椅、平车进出，可配备广播及电视、音乐播放系统、分区域音量调节装置及相关活动器材。

4.4.2 其他配置

4.4.2.1 病房及通道应配备夜灯及应急灯。

4.4.2.2 室内宜配备空气温度调节设施。

4.4.2.3 承担安宁疗护教学培训和实习任务的老年安宁疗护病区，应配备相应的教学场所与设施。

5 人员配置

5.1 人员结构与配比

5.1.1 遵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中的职称要求设置病区主任，病区主任应为获得麻醉及精

神类药品处方权的执业医师，宜具有老年医学相关工作经验。医师应不少于 0.2 名/张床位。根据收治对

象的疾病情况，可聘请相关专科主治医师或以上职称执业医师进行会诊。

5.1.2 病区护士长应具备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具有安宁疗护相关工作经验的注册护士。护士应不少

于 0.4 名/张床位。

5.1.3 病区宜按照医疗护理员与护士 1:3 的比例配备医疗护理员。病区可配 1 名社会工作者。

5.1.4 组建安宁疗护团队，包括医师、护士、药剂师、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精神卫生工作者、营养

师、医疗护理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安宁疗护团队成员应具有相应职业资质，并接受过安宁疗护

培训。

5.2 人员培训

5.2.1 根据各类人员的职责制定相应的培训内容，上岗前应完成相应的岗前培训。

5.2.2 由市级或市级以上主管老龄工作或医疗卫生工作行政部门授权的市级或市级以上医疗机构、行

业协会等组织实施培训。安宁疗护从业人员按要求完成相应的培训内容，考核合格后上岗。上岗后需达

到岗位所需的继续教育要求。

5.3 工作内容及要求

5.3.1 医师

医师作为诊疗计划的主要制定者，组织安宁疗护团队与患者及患者家属，完成对病情的评估、诊断；

进行患者疼痛及相关症状的全过程管理；组织并参与家庭会议，协助制定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引导患者

及患者家属参与共同决策，制定和实施诊疗计划；动态观察病情，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及需求调整诊疗方

案。

5.3.2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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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团队成员共同参与安宁疗护评估；配合医师开展患者的诊疗服务及症状管理；按照要求提供症

状护理及舒适照护；协助沟通，告知患者及患者家属疾病相关信息，开展健康教育；协助引导患者及患

者家属参与共同决策；给予患者及患者家属情感和精神支持；提供能力可及的哀伤抚慰；指导医疗护理

员、患者家属/照护者进行舒适照护。

5.3.3 药剂师

进行安全用药评估，给予医师用药反馈和指导，对患者及患者家属进行用药指导和宣教。

5.3.4 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

进行康复评估、制定康复计划，康复治疗师实施综合治疗（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及专

项康复，对患者及患者家属进行康复训练指导及健康教育。

5.3.5 精神卫生工作者

进行心理评估，了解精神心理支持服务需求，给予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必要时给予药

物干预。为患者和安宁疗护团队提供心理支持。

5.3.6 营养师

对患者及患者家属进行生命末期的营养指导，包括协助制定个性化营养处方。

5.3.7 医疗护理员

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协助为患者提供部分照顾性工作（如助餐、助洁、助浴等）。

5.3.8 社会工作者

评估患者、患者家属及主要照顾者的社会、精神心理层面的需求；提供心理辅导和社会支持，链接

社会资源，协助制定出院计划，维护老年患者生命尊严；支持安宁疗护团队成员；管理志愿者及志愿服

务。

5.3.9 志愿者

为患者、患者家属及安宁疗护团队提供帮助，包括陪伴和倾听患者及患者家属、协助家庭内部及医

患之间沟通、宣传和推广安宁疗护理念、提供具体事务性工作协助等。

6 床位要求

6.1 床位数要求

病区床位数应不少于 20 张。

6.2 床单元要求

6.2.1 设置要求

每床净使用面积不少于 7 平方米，每床间距不少于 1.5 米，2 人以上房间，每床间应当设有帷幕或

隔帘（有特殊护理要求的除外）。

6.2.2 配置与规格

6.2.2.1 普通病床应符合 YY/T 0003 的规定；电动病床应符合 YY 9706.252 的规定；床单元配置设施符

合 WS/T 65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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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床头应设置呼叫器，床旁应有便于触及到床头灯的开关，并明显标识。

6.2.2.3 病床高度可调，并配备护栏，护栏高度不低于 0.35 米，长度不低于 0.80 米，护栏与床头板、

床尾板之间的空隙小于 0.60 米，护栏间距小于 0.12 米。

6.2.2.4 病床最低高度应在 0.41 米～0.53 米。

6.2.2.5 病床应配备减压床垫，床垫长度比床面长度减少 5 厘米，宽度与床面宽度相同，厚度 10 厘米～

15 厘米。

7 设备配置

7.1 应配置设备

7.1.1 医疗设备

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身高体重计、血氧饱和度仪、血糖仪、叩诊锤、医用手电筒、手电筒、

输液泵、微量注射泵、营养泵、镇痛泵、给氧装置、电动吸引器或吸痰装置、雾化装置、灌肠装置、防

褥疮床垫、抢救车、病历车、护理车、治疗车、药品柜、冰箱、麻醉精神药品保险柜、心电监护仪、心

电图机、简易呼吸器、转运车。

7.1.2 辅助设备

站立及行走辅助器、轮椅、坐便椅、坐式洗澡椅、异形枕、翻身器、陪伴床、手持风扇、微波炉、

饮水设备、影音录制及播放设备、视频通讯设备、宣传栏、办公设备。

7.2 可配置设备

7.2.1 医疗设备

冰毯、冰帽、空气压力波治疗仪、呼吸机、血气分析仪、便携式超声仪、坐式体重计、康复设备。

7.2.2 辅助设备

助浴床、移动洗头器。

8 质量管理

8.1 制度建设

8.1.1 应制定并落实具有老年安宁疗护特色的病区环境管理制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等，应建立相应的应急预案与处理流程，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

8.1.2 应将老年安宁疗护病区设置管理纳入医院质量管理体系，建立日常工作报告制度，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

8.1.3 应建立安宁疗护团队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职责与要求，分工明确，人员工作到位。

8.2 质量控制

8.2.1 病区负责人直接负责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

8.2.2 按照要求定期及不定期组织病区质量评价。

8.2.3 规范使用和管理医疗设施设备和医疗用品等。

8.2.4 规范日常维护和保养医疗设备设施。

8.2.5 规范环境安全及消防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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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持续质量改进

8.3.1 持续评价老年安宁疗护病区管理质量，实现持续改进。

8.3.2 落实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工作，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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